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學大綱（學士班）
108學年度第2學期
	課程名稱(中文)
	行動哲學

	課程名稱(英文)
	Philosophy of Action

	授  課  教  師
	張忠宏
	修　別
	□必修　□必選　■專選

	課          碼
	
	學分數
	3

	課  程  概  述
	當我們試圖了解及/或證成自己及人們的行動，我們使用原因、理由、意圖、慾望、意志、信念、情感/情緒、知識、理性等等概念來分析或支持行動。然而，這些紛雜的概念，在分析及/或證成行動時，何者具有核心的重要性？這些核心概念與其他概念的關係何在？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人作為行動者的角色？本課程將介紹並討論相關議題。

	學  習  目  標
	認識並區分行動的四個面相，即：物理、心理、知性及倫理等面相。了解混淆這四個面相可能帶來的困難，認識如何利用這四個面相之整合來釐清人的主體性。了解知識與行動間的關係，藉以認識聯結知識論與行動哲學的可能性。

	課  程  進  度
	第一週：課程介紹與要求
第二、三週：意志與行動
第三、四週：行動與行動主體
第四、五週：行動與因果關係
第六、七週：行動的倫理面相
第八週：期中考
第九、十週：行動的心理面相
第十一、十二週：理由與理性
第十三、十四週：知識作為能力
第十五、十六週：知識與行動
第十七週：期末考

	教  科  書  及
參  考  書  目
	Hyman, Action, Knowledge, and Will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5)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	成績評量方式
	期中考：38%
期末考：38%
平時成績：24%

	課  程  核  心
能  力

（可複選）
	■ 1. 具備哲學基本知識，以及理解哲學基本問題、概念與重要學說。
□ 2. 具備邏輯推理、概念分析、反思批判、另類思維、閱讀哲學經典與清楚表達複雜觀念之能力，避免獨斷或謬誤。
□ 3. 認識哲學之功能與價值。
□ 4. 具有文化素養與關懷，對於哲學如何改變人類及影響歷史發展，有初步的認識。

	備          註
	選修課程請勾選隸屬領域：□經典哲學家與哲學史□形上學□知識論□倫理學與法政哲學■心靈與語言哲學□科學史與科學哲學□數理邏輯與哲學邏輯


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


